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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
官
志
一
　
　
　
　
一

　
禹

貢

學

會

邊

疆

叢

書

哈
密
志
卷
之
二
十
四

職
官
志
一

官
制

一
哈
密
欽
差
辦
事
大
臣
一
員
幫
辦
大
臣
一
員
統
轄
辦
理
哈
密
往
來
一
切
事
務
於
乾
隆
二
十
三

年
設
欽
差
辦
事
大
臣
二
員
於
二
十
七
年
奉
旨
頒
給
管
理
哈
密
粮
餉
事
務
大
臣
銀
印
一
顆
兼
管

辦
回
部
事
務
今
將
歷
任
列
後

正辦

布
正
司
德
舒
　
　
於
乾
隆
二
十
一
年
八
月
抵
任

正辦

巡
撫
吳
達
善
　
　
於
二
十
三
年
秋
抵
任

　
　
　
　
於
二
十
四
年
正
月
回
肅
州

正辦

內
閣
學
士
五
吉
　
　
於
二
十
三
年
十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於
二
十
五
年
二
月
仍
赴
巴
里
坤

正辦

布
政
使
永
寧
　
　
於
二
十
四
年
七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於
二
十
六
年
七
月
補
授
兵
部
侍
郞
調
巴
里
坤

正辦

道
員
淑
寳
　
　
於
二
十
五
年
二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於
二
十
七
年
九
月
回
京

正辦

道
銜
三
寳
　
　
於
二
十
六
年
十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於
二
十
九
年
正
月
回
京

先
副

後
正

道
員
薩
瀚
　
　
於
二
十
七
年
九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於
三
十
二
年
七
月
回
京

副辦

道
銜
亢
保
　
　
於
二
十
八
年
十
二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於
三
十
二
年
調
闢
展

先
副

後
正

郞
中
銜
拕
穆
齊
圖
　
　
於
三
十
二
年
三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　
於
三
十
四
年
十
二
月
回
京

正辦

道
銜
文
綬
　
　
於
三
十
二
年
八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於
三
十
三
年
十
二
月
陞
授
河
南
巡
撫

副辦

員
外
郞
雙
鼎
　
　
於
三
十
四
年
正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於
三
十
九
年
二
月
回
京

正辦

按
察
使
徐
績
　
　
於
三
十
四
年
十
二
月
抵
任

　
　
於
三
十
五
年
二
月
調
烏
魯
木
齊

正辦

侍
郞
永
寧
　
　
於
三
十
五
年
由
烏
魯
木
齊
調
哈
密

　
　
　
八
月
回
京

正辦

道
銜
佛
德
　
　
於
三
十
五
年
八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於
三
十
九
年
二
月
回
京

正辦

道
銜
明
琦
　
　
於
三
十
九
年
二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於
四
十
二
年
正
月
回
京

副辦

員
外
郞
克
星
額
　
　
於
三
十
九
年
二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　
於
四
十
三
年
三
月
回
京

副辦

府
銜
松
齡
　
　
於
四
十
年
四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於
四
十
四
年
十
二
月
回
京

正辦

府
銜
佛
德
　
　
於
四
十
二
年
正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於
四
十
七
年
四
月
回
京

副辦

道
銜
哈
靖
阿
　
　
於
四
十
四
年
十
二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　
於
四
十
九
年
二
月
回
京

正辦

按
察
使
職
銜
慶
玉
　
　
於
四
十
七
年
四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於
四
十
九
年
四
月
調
烏
什

副辦

五
品
職
銜
穆
和
藺
　
　
於
四
十
九
年
二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　
於
五
十
年
四
月
調
烏
什



哈
密
志
卷
之
二
十
四
　
職
官
志
一
　
　
　
　
二

　
禹

貢

學

會

邊

疆

叢

書

正辦

三
品
職
銜
巴
彥
三
　
　
於
四
十
九
年
六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　
於
五
十
一
年
十
月
陞
陜
西
巡
撫

副辦

副
都
統
廣
福
　
　
於
五
十
年
六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於
本
年
十
二
月
病
故

副辦

副
都
統
范
建
中
　
　
於
五
十
一
年
四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　
於
五
十
五
年
三
月
回
京

正辦

副
都
統
職
銜
伊
桑
阿
　
　
於
五
十
一
年
十
一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　
於
五
十
五
年
十
二
月
回
京

副辦

頭
等
侍
衞
增
保
　
　
於
五
十
五
年
三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於
五
十
八
年
十
月
回
京

正辦

頭
等
侍
衞
職
銜
覺
羅
琅
玕
　
　
於
五
十
五
年
十
二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於
五
十
七
年
正
月
調
葉
爾
羌

正辦

四
品
職
銜
塔
琦
　
　
於
五
十
七
年
三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於
五
十
八
年
六
月
調
吐
魯
番

正辦

三
等
侍
衞
雅
德
　
　
於
五
十
八
年
八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於
六
十
年
八
月
調
葉
爾
羌

副辦

道
員
職
銜
王
懿
德
　
　
於
五
十
八
年
十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　
於
六
十
年
八
月
回
京

正辦

四
品
職
銜
穆
和
藺
　
　
於
六
十
年
七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　
於
嘉
慶
元
年
春
赴
庫
車

副辦

刑
部
右
侍
郞
宗
室
僧
保
住
　
　
於
六
十
年
八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　
於
二
年
夏
間
調
陞
烏
里
雅
蘇
台

先
副

後
正

三
等
侍
衞
誠
毅
伯
伍
彌
烏
遜
　
　
於
二
年
三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　
　
於
五
年
七
月
回
京

副辦

三
等
侍
銜
宗
室
都
爾
嘉
　
　
於
二
年
六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　
於
五
年
正
月
調
赴
烏
什

先
副

後
正

乾
淸
門
頭
等
侍
衞
隆
福
　
　
於
五
年
三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於
七
年
十
一
月
調
赴
庫
車

正辦

副
都
統
佛
智
　
　
於
五
年
七
月
抵
任

　
　
於
六
年
正
月
告
休
回
杭

先
副

後
正

副
都
統
職
銜
麒
麟
保
　
　
於
六
年
三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　
於
七
年
十
二
月
調
赴
喀
喇
沙
爾

副辦

副
都
統
職
銜
阿
爾
綳
阿
　
　
於
八
年
正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　
　
於
十
年
四
月
調
赴
庫
車

正辦

三
等
侍
衞
宗
室
景
熠
　
　
於
九
年
二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於
十
一
年
三
月
回
京

先
副

後
正

二
等
侍
衞
成
書
　
　
於
十
年
六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於
十
一
年
陞
工
部
侍
郞
十
二
月
回
京

先
副

後
正

二
等
侍
衞
宗
室
花
尙
阿
　
　
於
十
一
年
四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　
於
十
四
年
六
月
回
京

副辦

二
等
侍
衞
羅
布
藏
多
爾
濟
　
　
於
十
二
年
正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於
本
年
十
一
月
調
赴
伊
犁

副辦

三
等
侍
衞
景
祿
　
　
於
十
三
年
正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於
本
年
七
月
回
京

副辦

頭
等
侍
衞
那
彥
保
　
　
於
十
三
年
十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　
於
本
年
十
一
月
調
阿
克
蘇

副辦

藍
翎
侍
衞
台
斐
音
　
　
於
十
四
年
二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　
於
本
年
七
月
調
和
闐

正辦

頭
等
侍
衞
一
等
奉
義
侯
成
德
　
　
於
十
四
年
六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於
十
七
年
正
月
回
京

副辦

乾
淸
門
頭
等
侍
衞
阿
蘭
保
　
　
於
十
四
年
八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　
於
十
五
年
陞
調
和
闐

副辦

三
等
侍
衞
色
克
通
阿
　
　
於
十
五
年
七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　
　
於
十
七
年
四
月
回
京

正辦

三
等
宗
室
文
弼
　
　
於
十
六
年
十
二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於
十
七
年
正
月
回
京



哈
密
志
卷
之
二
十
四
　
職
官
志
一
　
　
　
　
三

　
禹

貢

學

會

邊

疆

叢

書

正辦

頭
等
侍
衞
續
順
公
德
通
　
　
於
十
七
年
三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於
十
九
年
五
月
回
京

副辦

頭
等
宗
室
玉
福
　
　
於
十
七
年
四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於
本
年
十
月
調
喀
什
噶
爾

先
副

後
正

三
等
侍
衞
慶
長
　
　
於
十
七
年
十
二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於
二
十
一
年
二
月
回
京

副辦

藍
翎
侍
衞
成
寧
　
　
於
十
九
年
五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於
本
年
十
二
月
調
喀
什
噶
爾

副辦

頭
等
侍
衞
積
德
　
　
於
二
十
年
二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於
二
十
三
年
二
月
回
京

正辦

副
都
統
東
林
　
　
於
二
十
一
年
二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於
二
十
二
年
十
二
月
回
京

副辦

三
等
侍
衞
佛
住
　
　
於
二
十
三
年
二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於
二
十
四
年
三
月
調
庫
爾
喀
喇
烏
蘇

正辦

頭
等
侍
衞
多
山
　
　
於
二
十
四
年
正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於
本
年
九
月
回
京

副辦

二
等
侍
衞
明
舒
　
　
於
二
十
四
年
五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於
道
光
元
年
六
月
回
京

正辦

頭
等
侍
衞
福
珠
隆
阿
　
　
於
二
十
四
年
八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　
　
於
三
年
二
月
回
京

先
副

後
正

二
等
侍
衞
長
慶
　
　
於
二
十
五
年
十
一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於
二
年
五
月
調
吐
魯
番

副辦

藍
翎
侍
衞
西
郞
阿
　
　
於
三
年
二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　
於
四
年
二
月
回
京

正辦

副
都
統
恒
敬
　
　
於
三
年
十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於
七
年
二
月
調
烏
什

副辦

二
等
侍
衞
嵩
惠
　
　
於
四
年
四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於
七
年
六
月
回
京

正辦

頭
等
侍
衞
恩
銘
　
　
於
七
年
三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於
九
年
八
月
回
京

副辦

頭
等
侍
衞
國
勒
明
阿
　
　
於
七
年
八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　
　
於
八
年
七
月
調
烏
魯
木
齊
領
隊

先
副

後
正

二
等
侍
衞
敦
良
　
　
於
九
年
八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於
十
二
年
二
月
回
京

正辦

副
都
統
職
銜
穆
馨
阿
　
　
於
九
年
十
二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　
於
十
一
年
正
月
回
京

先
副

後
正

頭
等
侍
衞
松
廷
　
　
於
十
一
年
正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於
十
二
年
正
月
回
京

正辦

內
閣
學
士
兼
禮
部
侍
郞
賽
尙
阿
　
　
於
十
二
年
二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　
於
本
年
六
月
回
京

副辦

頭
等
侍
衞
賡
福
　
　
於
十
二
年
四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於
十
四
年
四
月
調
赴
葉
爾
羌

正辦

副
都
統
職
銜
薩
迎
阿
　
　
於
十
三
年
五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　
於
十
五
年
十
二
月
回
京

副辦

四
等
侍
衞
宗
室
常
明
　
　
於
十
四
年
七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於
十
五
年
二
月
回
京

先
副

後
正

頭
等
侍
衞
那
當
阿
　
　
於
十
五
年
正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　
於
十
八
年
三
月
回
京

副辦

三
等
侍
衞
佛
麟
　
　
於
十
六
年
二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於
十
七
年
三
月
回
京

正辦

頭
等
侍
衞
固
慶
　
　
於
十
八
年
二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於
十
九
年
五
月
調
陞
科
布
多

正辦

頭
等
侍
衞
賡
福
　
　
於
十
九
年
五
月
由
庫
車
調
陞
哈
密
於
五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於
二
十
年
三
月
內
回
京

副辦

藍
翎
侍
衞
興
德
　
　
於
十
八
年
二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於
本
年
八
月
護
送
進
京



哈
密
志
卷
之
二
十
四
　
職
官
志
一
　
　
　
　
四

　
禹

貢

學

會

邊

疆

叢

書

副辦

頭
等
侍
衞
那
瑪
善
　
　
於
十
八
年
十
一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　
於
本
年
十
二
月
回
京

副辦

藍
翎
侍
衞
聯
順
　
　
於
十
九
年
六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於
二
十
一
年
正
月
調
陞
喀
喇
沙
爾

正辦

副
都
統
德
全
　
　
於
二
十
年
三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於
二
十
四
年
五
月
回
京

先
副

署
正

二
等
侍
衞
恒
毓
　
　
於
二
十
一
年
七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於
二
十
六
年
閏
五
月
回
京

正辦

三
等
侍
衞
瑞
元
　
　
於
二
十
四
年
五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於
本
年
七
月
調
陞
駐
藏
大
臣

副辦

三
等
侍
衞
承
恩
公
安
誠
　
　
於
二
十
五
年
四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於
二
十
九
年
三
月
回
京

正辦

副
都
統
鍾
方
　
　
於
二
十
六
年
閏
五
月
抵
任

　
　
　
於
二
十
八
年
四
月
回
京

回
部
章
京

一
滿
印
房
回
務
章
京
一
員
管
理
回
部
淸
文
事
宜
於
乾
隆
五
十
九
年
具
奏
奉
旨
准
其
添
設
主
事

銜
一
員
缺
以
筆
帖
式
補
充
將
歷
任
列
後

主
事
銜

塔
　
凝
　
阿
　
　
　
富
爾
松
阿
　
　
　
　
祥
　
　
　
淩
　
　
雙
　
　
　
興
　
　
圖
勒
炳
阿

烏
　
經
　
阿
　
　
　
莫
　
爾
　
根
　
　
　
聶
　
車
　
布
　
　
哲
爾
精
額

筆
帖
式

一
部
缺
筆
帖
式
一
員
經
理
往
來
各
城
咨
來
淸
文
譯
漢
繙
淸
事
務
亦
由
乾
隆
五
十
九
年
將
歷
任

列
後

部
缺
筆
帖
式

吉
勒
通
阿
　
　
　
　
札
　
庫
　
莫
　
　
　
圖
　
明
　
阿
　
　
烏
勒
登
額
　
　
　
富
尼
揚
阿

額
　
哲
　
屯
　
　
　
全
　
　
　
喜
　
　
　
經
　
文
　
泰
　
　
達
　
三
　
布
　
　
托
　
　
　
英

委
署
筆
帖
式

一
委
署
筆
帖
式
六
名
會
同
部
缺
筆
帖
式
登
記
檔
案
繕
寫
摺
奏
行
文

委
署
筆
帖
式

雙
　
　
　
喜
　
　
　
塔
　
淸
　
阿
　
　
　
德
克
精
額
　
　
　
文
　
　
　
林
　
　
胡
　
松
　
額

瑪
拉
洪
阿
　
　
　
　
阿
　
昌
　
阿
　
　
　
阿
　
東
　
阿
　
　
札
　
庫
　
齊
　
　
伊
　
長
　
阿

特
　
圖
　
遜
　
　
　
克
　
陞
　
額
　
　
　
珠
　
琅
　
阿
　
　
德
克
登
額
　
　
　
穆
克
登
布

金
　
齊
　
顯
　
　
　
胡
　
東
　
阿
　
　
　
穆
　
彰
　
阿
　
　
特
　
通
　
額
　
　
吉
勒
唐
阿

吉
　
拉
　
蘇
　
　
　
伊
拉
哈
春
　
　
　
　
佛
　
鸞
　
阿
　
　
德
　
　
　
鳳
　
　
阿
納
豐
阿

鳳
　
　
　
常
　
　
　
常
　
　
　
喜
　
　
　
毓
　
　
　
春
　
　
文
　
　
　
緖
　
　
伯
勒
格
圖



哈
密
志
卷
之
二
十
四
　
職
官
志
一
　
　
　
　
五

　
禹

貢

學

會

邊

疆

叢

書

達
薩
杭
阿
　
　
　
成
　
　
　
俊

漢
印
房
經
承

一
經
承
三
名
於
嘉
慶
二
年
吏
部
來
文
內
稱
辦
理
各
房
事
務
五
年
役
滿
咨
部
籤
掣
以
從
九
品
未

入
流
二
項
雙
月
四
缺
後
補
用

漢
印
房

一
貼
寫
書
吏
十
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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